编号：

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兼职教师劳务协议
甲方：厦门大学嘉庚学院
乙方：   （性别：  ，身份证号：   ）
丙方：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           （乙方所属教学单位）
经丙方申请，甲方同意聘用乙方为兼职教师       (聘用类型)。甲乙丙三方经平等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劳务协议：
第一条  本协议期限为    年    月    日生效，至    年    月    日终止（或项目完成后自动终止），对应甲方校历规定的          学年第   学期。
第二条  乙方根据聘用类型，按丙方规定的内容及要求完成工作任务。
第三条  乙方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甲方基本管理制度，工作质量应达到甲方的要求。乙方应严格保守工作中涉及的甲方学生相关信息等数据。乙方未经甲方同意，不得以甲方兼职教师的名义对外开展工作。
第四条  乙方圆满完成工作任务且未违反本协议第三条的，丙方按学校相关规定向乙方支付劳务报酬。甲方依法为乙方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。若乙方未完成工作任务或者违反本协议第三条，甲方有权扣除相应劳务报酬。
第五条  经三方协商一致，可提前终止协议。乙方应按照甲方的要求在协议终止后一周内移交工作。劳务报酬根据乙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结算，并在移交完成后支付。
乙方严重违反法律法规或学校管理制度、出现严重教学事故或教学质量未能达到要求的情况下，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协议。
乙方因故无法继续的，应提前7个工作日通知丙方，并协商任务交接。未提前通知或未完成交接造成损失的，应向甲方赔偿因此产生的实际损失。
第六条  本协议一式三份，甲乙丙三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未尽事宜，由三方协商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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